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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送审稿）

为实施《梅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

《梅州城区江南东、梅江大道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等相关

规划，盘活中心城区存量建设用地，提升土地使用效能。根

据《广东省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管理办法（广东省人民

政府令 279 号）》《梅州市“三旧”改造实施办法（梅市府

〔2020〕10 号）》等相关政策文件要求，梅州市东泰房地产

开发有限公司拟对位于梅州市梅江区友谊路西侧地块实施

“三旧”改造，与东侧已建成的御景明珠华府融为一个小区，

实施御景明珠华府（二期）项目。改造方案如下：

一、改造地块基本情况

（一）总体情况。本次改造项目位于梅州市梅江区友谊

路西侧，项目用地由三块宗地组成（测绘编号：G160265，

地号：140209020397-1-2-1、140209020397-1-3-1），用地

面积分别为 2568 平方米、1341.21 平方米、1237.5 平方米，

合计总面积 5146.71 平方米。改造项目西至御景明珠商住小

区，东至友谊路，北至艺都新村，南至现状围墙，地块现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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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通过东侧现状 18 米道路南北连接丽都路及万达路等城市

主要道路，交通区位条件优越。

改造范围内北侧为原建筑施工场地，现状场地内包括少

量的建筑板房构筑物及堆放有建筑材料，目前暂未使用；南

侧为恒驹汽修厂（协和汽修厂、灵通汽修厂），场地搭建有

钢结构建筑及简易建筑，目前作为汽车美容养护中心运营使

用，整体的风貌品质较差。且地块周边已陆续建成有御景东

方、御景明珠、云芳雅苑、万象江山等高端居住小区及万达

商业综合体、林风眠小学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。在人居环境、

生活配套上均与之存在显著差异，与城市发展建设不协调。

本次改造可以有效盘活中心城区低效建设用地，提高城

市土地使用效率，完善中心城区的生活配套设施、提升人居

环境水平及区域的城市风貌。

图 1 地块区位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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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改造地块现状照片

（二）土地现状情况及权属情况。

（1）土地利用现状：本次拟改造项目用地均为城镇建

设用地。改造地块内北侧包括有少量构筑物为原建筑施工场

地，南侧搭建有钢结构建筑及简易建筑为恒驹汽修厂使用，

经查土地市场监测监管系统不属于闲置土地，土地利用现状

符合“三旧”改造政策。

（2）权属情况：改造项目由三宗权属地块构成，权属

面积 5146.71 平方米。地块一权利人为梅州市东泰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，不动产权证编号为粤（2017）梅州市不动产权

地 0004049 号，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，面积为 2568 平

方米，测绘编号为 G160265；地块二权利人为梅州市恒驹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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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（已由改造主体收购），土地使用证编

号为梅州市国用（2002）字第 0472 号，土地用途为工业，

面积为 1341.21 平方米，地号为 140209020397-1-2-1；地块

三权利人为梅州市恒驹进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（已由改造主

体收购），土地使用证编号为梅州市国用（2002）字第 0471

号，土地用途为工业，面积为 1237.5 平方米，地号为

140209020397-1-3-1。涉及工业用地以“工改商”用地方式

进行改造，涉及城镇住宅用地以“旧城镇”用地方式进行改

造，根据《广东省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管理办法》第五

条以全面改造类型实施改造（即以拆除重建方式对“三旧”

用地进行再开发），权属清晰无争议。

图 3 地块分布现状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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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梅州市东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动产权证书

图 5 梅州市恒驹进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证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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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 梅州市恒驹进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证 2

（三）标图入库情况。本次改造项目用地在实施“三旧”

改造政策初期纳入标图入库，图斑号为 44140200188。

图 7 三旧标图建库范围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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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规划情况

根据《梅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（2023

年 10 月 12 日获省人民政府批复）、《梅州市中心城区“三

旧”改造专项规划（2021-2025）》《梅州城区江南东、梅

江大道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（2019 年 7 月 25 日批复），

拟改造用地面积 5146.17 平方米，其中规划性质为城镇住宅

用地 4968.9 平方米，规划性质为道路用地 177.81 平方米。

图 8 改造地块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控制性详细规划）

规划示意图

二、改造意愿及补偿安置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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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改造意愿情况。2024 年 7 月 13 日，梅州市东泰

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梅州市恒驹进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

签订《公司股权（土地使用权）收购协议》，对拟改造范围

内梅州市恒驹进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两宗国有土地[梅州市

国用（2002）字第 047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、梅州市国用（2002）

字第 0472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]进行收购，因此，梅州市东泰

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改造单一权利主体。改造范围内不涉

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（村民委员会）的集体（国有）土地完

善转用，不涉及集体土地完善征收。不涉及旧村庄集体建设

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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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9 合作开发土地建房协议书

（二）补偿安置情况。拟改造地块属于原权利人实施改

造，不涉及补偿安置情况。

三、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

改造项目采用土地权利人自行改造方式，由梅州市东泰

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改造主体，改造模式为旧城镇改造

（含“工改居”），根据《梅州市“三旧”改造实施办法》

（梅市府〔2020〕10 号）第三十二条规定“涉及“三旧”改

造的供地，属政府收购储备后再次供地的，必须以招标、拍

卖、挂牌方式出让，其余可以协议方式出让。”该项目为权

利人自行改造项目，拟采取协议方式出让土地。改造后将建

设为新型复合型现代居住小区，开发建设指标按照《梅州城

区江南东、梅江大道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要求，容积率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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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过 3.2，建筑密度不超过 30%，绿地率不低于 30%，建筑

限高为不超过 53 米，并按相关法律法规、技术文件配套居

住区配套设施，预计可增加居住人口 260 人（75 户）。

图 10 营业执照

该项目拟出让面积 4968.9 平方米，实际无偿移交城镇

道路用地面积 177.81 平方米。依据《梅州城区江南东、梅

江大道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（2019 年 7 月 25 日批复）和

《梅州市“三旧”改造实施办法》第三十四条（涉及将工业

用地改变为商业、旅游、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的自

行改造项目，应按照城乡规划要求，将不低于该项目用地总

面积 15%的土地无偿移交政府用于城市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

设施建设或其他公益性项目建设。对于改造地块所在的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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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详细规划或单元规划未提出预留公益性用地要求，或改造

地块面积较小，提供的公益性用地面积不足 15%的，不足部

分按土地原用途评估，补缴与应移交用地等价的土地补偿款

后，整宗地扣除实际移交面积后，按照新用途计收土地出让

金……）规定，改造范围内工业用地面积 2578.71 平方米，

按要求需无偿移交政府公益性用地 386.81 平方米，扣减涉

及城镇道路用地面积 177.81 平方米，还需无偿移交政府土

地面积 209 平方米，按规定计收土地出让金方式解决。

项目地价计收根据《梅州市“三旧”改造实施办法》收

取，具体收取由 3 部分组成，面积合计 4968.9 平方米。一

是无偿移交政府不足部分土地地价计收，根据第三十四条规

定，无偿移交政府不足土地面积 209 平方米按原用途市场评

估价加新用途市场评估价计收；二是“工改商”（改造后为

经营性用地）用地地价计收，根据第三十七条规定“(二)“工

改商”类项目(改造后为经营性用地)，按照新用途土地市场

评估价减去原用途土地市场评估价后差额的 40%计收地价

款。”规定，“工改商”用地面积 2191.9 平方米（项目原

工业用地面积 2578.71㎡-无偿移交政府土地面积 177.81㎡

-不足无偿移交政府土地面积 209 ㎡）按新用途市场评估价

减去原用途市场评估价的 40%计收；三是城镇住宅用地地价

计收，根据第三十八条规定“(三)旧村庄改造项目、旧城镇

改造项目，按照新用途土地市场评估价的 20%计收地价款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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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项目涉及城镇住宅用地面积 2568 平方米按市场评估

价的 20%计收。

四、需办理的规划及用地手续

拟改造地块根据现有《梅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

—2035 年）》及《梅州城区江南东、梅江大道片区控制性详

细规划》相关规划要求进行改造，不涉及办理相关规划调整

和完善用地手续。

五、资金筹措

据改造主体投资估算，改造项目拟投入改造资金约 1 亿

元，均由改造主体自筹解决。

六、开发时序

改造项目开发周期为 36 个月，具体周期如下。

序号 工作阶段 工作环节 时间长度

1 前期工作阶段
三旧改造方案编制 1 个月

三旧改造方案上报及批复 1 个月

2
签订出让合同

阶段

土地出让方案上报及批复
2 个月

签订监管协议、出让合同

3 规划报建阶段 办理规划许可、施工许可 5 个月

4 开发建设阶段
达到开发动工标准 3 个月

项目建设 21 个月

5 竣工验收阶段 达到竣工验收标准 3 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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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实施监管

由改造主体梅州市东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建设

责任，整个“三旧”改造过程应接受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监督、

监管，土地出让前应签订监管协议接受监管。

附：三旧改造示意图（出图编号：G240091）




